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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

第1102号

关于发布国家标准《电力系统

安全自动装置设计规范》的公告

现批准《电力系统安全自动装置设计规范》为国家标准，编号

为GB／T 50703--Z011，自2012年6月1日起实施。

本规范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二。一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刖 景

本规范是根据原建设部《关于印发(2007年工程建设标准规

范制订、修订计划(第二批)>的通知》(建标(20073126号)的要求。

由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东北电力设计院会同有关单位编制完

成的。

本规范共分5章，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术语、电力系统安全稳

定计算分析原则、安全自动装置的主要控制措施和安全自动装置

的配置。

本规范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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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本规范在执行过程中，如发现需要修改和

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建议寄送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东北电力

设计院(iik址：长春市人民大街4368号，邮政编码：130021)，以供

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规范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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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o．1为在设计中贯彻国家技术经济政策，保证电力系统安全自

动装置的设计达到安全可靠、技术先进和经济合理，制定本规范。

1．o．2本规范适用于35kV及以上电压等级的电力系统安全自

动装置设计，低电压等级(10kV及以下)的电力系统安全自动装

置设计也可执行本规范。

1．0．3电力系统安全自动装置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

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术 语

2．0．1安全自动装置 security automatic devices of power

system

防止电力系统失去稳定性和避免电力系统发生大面积停电事

故的自动保护装置。如输电线路自动重合闸装置、安全稳定控制

装置、自动解列装置、自动低频减负荷装置和自动低电压减负荷装

置等。

2．0．2安全稳定控制装置 security and stability control de—

vices of power system

为保证电力系统在遇到《电力系统安全稳定导则》DI。755规

定的第二级安全稳定标准的大扰动时的稳定性而在电厂或变电站

(换流站)内装设的自动控制设备，实现切机、切负荷、快速减出力、

直流功率紧急提升或回降等功能，是确保电力系统安全稳定的第

二道防线的重要设施。主要由输入、输出、通信、测量、故障判别、

控制策略等部分组成。

2．O．3安全稳定控制系统 security and stability control sys

tenl

由两个及以上厂站的安全稳定控制装置通过通信设备联络构

成的系统，实现区域或更大范围的电力系统的稳定控制，宜分为控

制主站、子站、执行站。

2．0．4 自动解列装置 automatic splitting devices of power

system

针对电力系统失步振荡、频率崩溃或电压崩溃的情况，在预先

安排的适当地点有计划地自动将电力系统解开，或将电厂与连带的

适当负荷自动与主系统断开，以平息振荡或防止事故扩大的自动装
·7’



嚣。依系统发生的事故性质，按不同的使用条件和安装地点，自动

解列装置呵分为失步解列装置、频率解列装置和低电压解列装置。

2．0．5低频低压减负荷装置

shedding load devices

自动低频减负荷装置足指在电力系统发生事故出现功率缺额

引起频率急剧大幅度下降时，自动切除部分用电负荷使频率迅速

恢复到允许范围内，以避免频率崩溃的自动装置；自动低压减负荷

装置是指为防止事故后或负荷上涨超过预测值，因无功缺额引发

电压崩溃事故，自动切除部分负荷，使运行电压恢复到允许范围内

的自动装置。同时具备A动低频减负荷和自动低压减负荷功能的

装置称为低频低压减负荷装置。

2．0．6在线稳定控制系统 on—line stability control system

由设置在调度端或枢纽控制站的在线稳控决策主站及厂站端的

稳控装置通过通信通道构成的系统。系统可实时采集电力系统运行

方式信息、在线跟踪电网变化、进行动态安全分析、实现在线暂态安全

一体化定量评估并制定相应的预防控制措施和紧急控制措施。

2．0．7自动重合闸 auto reclose

架空线路或母线因故断开后，被断开的断路器经预定短时延

而自动合闸，使断开的电力元件重新带电；如果故障未消除，则由

保护装置动作将断路器再次断开的自动操作循环。主要分为三相

重合闸、单相重合闸。

2．0．8事故扰动disturbance

电力系统由于短路或系统元件非计划切除而造成的突然巨大

的和实质性的状态变化称为事故扰动。

2．0．9连接和断面 connection and section

连接是联系电力系统两个部分的电网元件(输电线、变压器

等)的组合。中间发电厂和负荷枢纽点也可包括在“连接”概念中。

断面是一个或数个连接元件，将其断开后电力系统分为两个独立

部分。

·3·



3 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计算分析原则

3．1稳定计算水平年

3．1．1 安全稳定计算分析所选取的设计水平年主要应为工程投

产年；若工程分期投产，则还应包括过渡年。

3．1．2用于计算的电网结构应与设计水平年相对应。

3．1．3计算负荷应与设计水平年相对应。当负荷增长对系统稳

定影响显著时，宜进行负荷对系统稳定影响的敏感性分析。

3．2稳定计算运行方式

3．2．1稳定计算中应针对具体校验对象(线路、母线、主变等)，选

择对安全稳定最不利的方式进行安全稳定校验。

3．2．2稳定计算可选择下列运行方式：

1正常运行方式：包括计划检修运行方式和按照负荷曲线以

及季节变化出现的水电大发、火电大发、风电多发、最大或最小负

荷、最小开机和抽水蓄能运行工况等可能出现的运行方式。

2事故后运行方式：电力系统事故消除后，在恢复到正常运

行方式前所出现的短期稳态运行方式。

3特殊运行方式：大型发电机组、主干线路、大容量变压器、

直流单极、串联补偿等设备检修、区域间交换功率变化等对系统安

全稳定运行影响较为严重的方式。

3．3．1

故障。

3．3．2

3．3稳定计算故障类型

稳定计算应考虑在对稳定最不利地点发生金属性短路

故障属于电力系统遭受的大事故扰动，按严重程度和出现



概率大扰动可分为表3．3．2所列的类型。

表3．3．2事故扰动类型

类!}!! 事故扰动 备 注

(1)任何线路发生单相瞬时接地舣障重 正常运ir方式下电力系统受

合闸成功； 到I粪扰动后，继电保护、断路

(2)同级电压的双回或多同线和环网，任 器及重合闸正确动作，水鹰采

一回线单相永久故障重合不成功及尤故 取稳定控制措施．应保持电山

障三相断开不重合； 系统稳定运行和电网的II。常供

I类
(3)同级电压的双l旦『或多回线和环喇．任 电，其他』c件不应超过规定的

(单轻微
一同线三相故障断开不重台； 事故过负荷能力．小发生连锁

(4)任一台发电机组跳闸或失磁； 跳闸。佩对于发电厂的交流送
故障)

(5)受端系统任一台变压器故障退出 出线路二相故障、发电厂的直
运行； 流送出线路单极故障、哺级电

(6)任一大负荷突然变化； 压的电磁环网中单瑚高一级电

(7)任 凹交流联络线故障或无故障断 压线路故障或无故障断开，必

开水重合； 要时可采用切机或快速降低发

(8)直流输电系统单极故障 电机组出力的措施

(1)单回线蹄睥相永久接地故障重合不

成功及无故障兰相断开不重合； 正常运行方式下电力系统受

Ⅱ类 (2)任一段母线故障； 到Ⅱ类扰动后，继电保护、断路

(单一严蕈 (3)同杆并架双回线的异名两相同时发 器及重合闸正确动作，应能保

故障) 生单相接地故障重合不成功，舣同线三 持稳定运行，必要时可采取切

相同时跳开； 机和切负荷等稳定控制措施

(4)直流输电系统双极故障

(1)故障时开关拒动； 当电力系统受到Ⅲ类事故扰

(2)故障时继电保护、自动装置谋动或 动时，应采取措施，防止系统崩

Ⅲ类 拒动； 溃．避免造成长时间大面积停

(多重严重 (3)自动调停装置失灵； 电和对最重要用户(包括厂用

故障) (4)多重故障； 电)的灾害性停电，使负荷损失

(5)失去大容量发电厂； 尽可能减少到最小．电力系统

(6)其他偶然爵索 应尽快恢复正常运行

特殊故障
(1)同一走廊的双同及以上线路中的任 鹰采取措施保证电力系统稳

意两|百【线同时无故障或者故障断扦，导 定运行和对重要负衙的正常供
类型

致两叫线路退出运行 电，其他线路乐发生连锁跳闸

·5·



续表3．3．2

类刑 事故扰动 备 zi

在电力系统中出现商一级电
(2)线路(变压器)发生单相永久故障

压的初期．允许采取切机措施

在电力系统叶|出现高一级Ib

特殊敞障 压的初期．允许采取切机和切

类捌
(3)线蹄(变压器)发生=三相短路故障

负荷措施，保证电力系统的稳

定运行

(4)任一线路、母线主保护停运时，发生 臆采取措施保证电力系统的

单相永久接地故障 稳定运行

3．3．3安全稳定分析计算的故障类型应选择表3．3．2所列的I

类和Ⅱ类故障，需要时可对表3．3．2所列的Ⅲ类故障进行分析。

3．4稳定计算模型及参数

3．4．1 同步发电机及控制系统模型及参数应按下列规定进行

选择：

1同步发电机宜采用次暂态电势变化的详细模型；

2对于能提供实测模型及参数的同步发电机，均应采用实测

模型和实测参数；

3对于不能提供实测模型及参数的同步发电机，可采用典型

模型和典型参数；

4原动机及调速系统的参数原则上应采用实测参数，不能提

供时可采用制造厂家提供的参数；

5在规划没计阶段或无完整参数时，较大容量同步发电机可

参考已投运的相同厂家相同容量机组的模型及参数。

3．4．2常用的风力机组模型有鼠笼异步风电机组、双反馈式异步

风电机组和直接驱动式同步风电机组，应根据实际选择相应模型。

3．4．3 负倚模型和参数应根据地区电网实际负荷特性和所使用

的程序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综合负荷的模型可用静态电压和频率的指数函数并选用
·R·



恰当的指数代表。

2比较集中的大容量电动机负荷的模型，可在相应的

1lOkV(66kV)高压母线用一等价感应电动机负荷与并联的静态

负荷表示。

3在规划设计阶段，负荷可用与所在地区相同特性的负荷模

型或者恒定阻抗模型。

4进行动态稳定分析时，应采用详细模型。

3．4．4其他设备参数应按下列规定进行选择：

1现有设备应采用实际参数；

2新建设备宜采用设计参数；

3在规划设计阶段或无完整参数时，可按同类型设备典型参

数考虑。

3．5稳定计算故障切除时间及自动装置动作时间

3．5．1 稳定计算中的故障切除时间应包括断路器全断开和继电

保护动作(故障开始到发出跳闸脉冲)的时间。线路、主变、母线、

直流系统故障的切除时间宜按表3．5．1的规定执行。

表3．5．1线路、主变、母线、直流系统故障切除时间

故障』t件 电压等级及传输容量 故障切除时间

500kV或750kV 近故障端0 09s．远故障端0 1 s

线路故障 220kV或330kV j丘故障端和远故障端均为o．12s

1 000kV 可采用与500kV线路相忙d

宦采Ⅲ相同电压等级线路近端故障切除
主监拽障 高压侧、中压侧、低压侧

时闻

宜采用相同电压等级线路近端故障切除
母线故障 220kV～1000kV

时问

直流系统故障 传输容鲑750MW及以上 o．06s闭锁放障极，0．1 6s切除滤波器

3．5．2重合闸时间为从故障切除后到断路器主断口重新合匕的

时间，应根据电网实际重合闸整定时间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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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断路器失灵保护动作切除时间为元件保护或者母线保护

动作时间、失灵保护整定延时和断路器跳闸时间的总和。元件保

护或者母线保护动作时间与断路器跳闸时间的总和可参考表

3．5．1所列的故障切除时间，失灵保护整定延时可按下列规定

选择：

l 一个半断路器接线形式的失灵保护整定延时可取n 2s～O．3s；

2双母线接线形式的失灵保护整定延时可取0．3s～o．5S。

3．5．4安全稳定控制系统的执行时间为自动装置动作时间、通道

传输时间、相关断路器跳闸时间(或直流动作时间)的总和，应根据

系统实际情况确定。常用安全稳定控制系统的执行时间可按下列

规定选择：

1切机、切负荷可为0．2s～O．3s。

2直流功率调制响应时间可取0．1 s，直流功率提升和回降

速度可根据直流系统动态特性和系统稳定特性整定确定。

3．6稳定计算分析内容

3．6．1过负荷和低电压分析应符合下列规定：

1对于电源送端系统，在送电线路、升压联络变压器无故障

或发生故障跳开、直流闭锁等情况下，应研究送电线路或升压变压

器的过负荷问题。

2对于受端系统，在供电线路、降压联络变压器或当地电源

损失等情况下，应研究供电线路或降压变压器的过负荷问题。

3对于功率传输的中间连接和断面，在功率传输的重要线路

无故障或发生故障跳开情况下，应研究同一输电断面其他线路的

过负荷问题。

4重要元件(线路、变压器)断开后应校核电压水平是否满足

稳定运行要求。

3．6．2在本规范第3．2节规定的运行方式和第3．3节规定的故

障类型下，对系统稳定性进行校核。暂定稳定分析应考虑在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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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地点发生金属性短路，计算时间可选择5s左右。

3．6．3在电源与系统联系薄弱、电网经弱联系线路并列运行、有

大功率周期性冲击负荷、采用快速励磁调节等自动调节措施或者

系统事故有必要等情况下，应进行动态稳定分析。动态稳定分析

的计算时间可选择20s及以上。

3．6．4暂态和动态电压稳定性分析可用暂态稳定和动态稳定计

算程序。

3．6．5在电力系统故障后出现有功功率不平衡量较大情况下，应

进行频率稳定分析。

3．7稳定判据

3．7．1 变压器和线路的热稳定判据应符合下列规定：

1变压器负载水平应限制在变压器规定的过载能力及持续

时间内。

2线路功率应限制在线路热稳定允许输送能力之内，可根

据线路导线截面、类型、导线容许温升以及环境温度等确定线路

热稳定极限。

3．7．2暂态稳定判据应包括下述三方面内容：

1功角稳定：系统故障后，在同一交流系统中的任意两台机

组相对角度摇摆曲线呈同步减幅振荡。

2电压稳定：故障清除后，电网枢纽变电站的母线电压能够

恢复到0．8pu以上，母线电压持续低于0．75pu的时间不超过

1．0s。

3频率稳定：在采取切机、切负荷措施后，不发生系统频率崩

溃，且能够恢复到正常范围及不影响大机组的正常运行值，正常运

行的频率范围可取49．5Hz～50．5Hz。

3．7．3动态稳定判据是在受到小的或大的事故扰动后，在动态摇

摆过程中发电机相对功角和输电线路功率呈衰减状态，电压和频

率能恢复到允许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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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安全自动装置的主要控制措施

4．1切除发电机

4．1．1在满足控制要求前提下，切机应按水电机组、风电机组、火

电机组的顺序选择控制对象。

4．1．2核电机组原则上不作为控制对象，但在切除其他机组无法满

足系统稳定要求且保证核反应堆安全的前提下，可切除核电机组。

4．1．3在确定切机量时，应考虑必要的裕度。

4．2集中切负荷

4．2．1为保证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可通过安全稳定控制装置

实现集中切负荷。

4．2．2切负荷装置可切除变电站低压供电线路实现切负荷。在

选择被切除的负荷时，应综合考虑被切负荷的重要程度和有效性。

4．2．3切负荷站的设置应根据需切除负荷量及负荷分配情况来

确定，切负荷数量应考虑一定裕度(20％左右)。

4．2．4应有避免被切除负荷自动投入的措施。

4．3无功补偿装置的控制

4．3．1 输电线路的可控串补装置的强补功能是提高系统暂态稳

定的有效手段，根据电网需要可作为同步稳定控制措施。

4．3．2切除并联电抗器或投入并联电容器，用以防止电压降低；

投入并联电抗器或切除并联电容器，用以限制电压过高。

4．4电力系统解列及备用电源投入

4．4．1 电力系统解列应在事先设定的解列点有计划地进行解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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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列后的各部分系统应有限制频率过高或频率过低的控制措施。

4．4．2在系统频率异常降低的情况下，可自动启动水电站和蓄能

电站的备用机组，以恢复系统频率。

4．5直流控制

4．5．1根据电网需要，通过控制直流输电系统的输电功率以及闭

锁直流极运行，可防止系统稳定破坏和设备过负荷、限制系统过电

压和频率波动。

4．5．2直流控制具体方式可包括下列内容：

1系统频率限制；

2功率或频率调制；

3直流功率紧急提升或回降；

4直流极闭锁。

4．5．3直流控制可由直流控制系统检测执行，也可接收其他装置

发送的命令。



5安全自动装置的配置

5．1安全自动装置的配置原则

5．1．1安全自动装置包括：安全稳定控制装置、自动解列装置、过

频率切机装置、低电压控制装置、低频低压减负荷装置、备用电源

自动投入装置、自动重合闸装置。安全自动装置的配置应以安全

稳定计算结论为基础，应依据电网结构、运行特点、通信通道情况

等条件合理配置，配置方案应能对系统存在的各种稳定问题实现

有效的控制且与稳定计算分析结论一致，并应进行配置方案的技

术经济评价。

5．1．2安全自动装置的配置及构成应根据国家现行标准《电力

系统安全稳定导则》DL 755和《电力系统安全稳定技术导则》

GB／T 26399的有关规定，按照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三级标

准确定，执行时应采用下列原则：

1 以保证电力系统安全稳定控制的可靠性要求为前提，同时

应保证电力系统安全稳定控制的有效性。

2可采用就地控制和分层分区控制。

3重要厂站安全自动装置应双重化配置。

4装置配置应简单、可靠、实用，应尽量减少与继电保护装置

问的联系。

5．1．3安全稳定控制措施包括直流调制、切机、切负荷、解列等，

可根据工程情况确定以上措施的顺序。各种稳定控制措施及各控

制系统之间应协调配合，安全自动装置的动作应有选择性。

5．1．4安全自动装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l安全自动装置应采用微机型，宜采用通过国家级鉴定的、

有成熟经验、简单、可靠、有效、技术先进的分散式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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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充分利用原有安全自动装置。

3选用装置的硬件应具有一定的通用性，软件应做到模块

化，并具有可扩展性和良好的系统适应性。

5．2安全自动装置配置

5．2．1当所研究的电力系统区域内发生表3．3．2所列的Ⅱ类事故

扰动(特殊情况下考虑表3．3．2所列的L类事故扰动)时，在电力系

统失稳的情况下，应配置安全稳定控制装置。通过采取相应的提

高电力系统稳定性的控制措施，防止电力系统稳定破坏事故发生，

此时允许损失部分负荷。常用安全稳定控制装置的功能如下：

1 功率外送系统，通常可采用减少电源输出的控制措施。

2受端系统，通常可采用减少负荷需求的控制措施。

3直流输电系统或装设串联补偿装置的系统．安全稳定控制

装置可向直流控制系统或串补控制系统发送控制命令，实现直流

功率调制、串联补偿强补。直流及串联补偿控制应与其他控制措

施综合使用。

5．2．2在所研究的区域内，根据一次网架结构，对可能异步运行

的连接断面，应配置失步解列装置。失步时将系统解列，防止事故

扩大。

5．2．3当系统有功突然出现过剩、频率快速升高时，应配置过频

率切机装置。配置方案可按不同频率分轮次切除一定容量的

机组。

5．2．4当局部系统因无功不足而导致电压降低至允许值时，应配

置低电压控制装置采取控制措施，防止系统电压崩溃、系统事故范

围扩大。常用的低电压控制措施应包括下列内容：

l增加发电机无功出力；

2容性无功补偿装置的快速投入；

3感性无功补偿装置的快速切除；

4快速切除部分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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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在失去部分电源而引起频率降低和电压快速降低可能导

致系统崩溃的区域，应配最低频低压减负荷装置。按整定值，装置

分轮次切除一定量的负荷。

5．2．6符合下列规定的厂、站母线应配置备用电源自动投入

装置：

1 具有备用电源的发电厂厂用电母线和变电站站用电母线；

2由双电源供电且其中一个电源经常断开作为备用电源的

变电站母线；

3具有备用变压器且经常处于断开状态的变电站母线。

5．2．7 3kV及以上的架空线路断路器应配置自动重合闸装置；

3kV及以上的电缆与架空混合线路断路器，如电气设备允许可配

置自动重合闸装置。

5．2．8在线稳定控制系统主站宜设置在省级及以上的电网调度

中心或枢纽站，执行系统即子站设置在厂、站端。在线稳定控制系

统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执行系统包括区域综合安全稳定控制系统、低频低压减负

荷装置、自动解列装置、高频切机、连锁切机(负荷)、过载切机(负

荷)、大电流切机(负荷)、水电厂低频自启动、备用电源自动投入装

置等安全自动装置。

2主站通过EMS系统、实时动态监测系统、安全稳定控制

系统获取全网信息，实时进行系统动态分析、评估、决策，并通过通

信通道向子站执行系统传送控制命令，实现安全稳定控制系统的

一体化综合协调控制。

5．3安全自动装置对通道及二次回路的要求

5．3．1通信通道应符合下列规定：

1不同控制站安全自动装置之间的信息传送应优先采用光

纤通信通道。

2采用载波通道时，宜采用编码方式，且发信及收信回路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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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具有时间展宽环节。

3双重化配嚣两套装置的通信通道应相互独立，两路安全自

动装置通道应尽可能采用不同路由的独立通道，任一套装置或通

信通道发生故障不应影响另一套装置正常运行。

5．3．2安全自动装置与电气专业配合应符合下列规定：

l接入安全自动装置的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二次线圈应

满足继电保护的精度和负荷要求。

2断路器应留有足够的反应线路元件投退状态的接点，可供

安全自动装置使用。

3当安全自动装置双重化配置时，应提供两组独立的直流电

源分别供两套安全自动装置使用。双重化配置的两套装置的输入

输出回路应相互独立。

5．3．3安全自动装置与直流系统配合应符合下列规定：

1与直流系统接口的安全自动装置应能有效地监测直流输

电功率的改变。如果直流系统因某种原因，不能按安全自动装置

提升(或回降)功率的要求实施直流功率提升(或回降)．安全自动

装置必须采取其他措施，以保持系统稳定。

2直流极控系统应能接收安全A动装置以无源接点或报文

型式向直流极控系统提供提升或回降直流功率的控制信号。

3直流极控系统应向安全自动装置提供表5．3．3所列的

信息。
表5．3．3直流极控系统向安全自动装置提供的信息

信息内容 信息类喇

直流饭l、极2系统输送功率值 尤源接点或模拟缝

n流槭1、极2投运和停运信号 无源接点

直流极l、极2 ESOF信号 无源接点

直流极1、极2闭锁信号 无源接点

直流扳1、极2系统’q前最大町输送功率值 模拟量

5．3．4安全自动装置与串联补偿控制系统配合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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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采用可控串补强补作为提高系统暂态稳定的控制措施

时，安全自动装置应向串补控制系统提供空接点形式的强补信号，

串补控制系统应留有接收外部开关信号进行强补的开入接口。

2当安全自动装置及(或)串补控制系统为双套配置时，每套

安全自动装置应分别向两套串补控制系统分别提供强补信号。

3串补控制系统应向安全自动装置提供串补设备的运行状

态信号。



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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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电保护及安全自动装置技术规程)》GB／T 14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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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系统安全稳定导则》DI。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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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说明

《电力系统安全自动装置设计规范)／GB／T 50703 2011，经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2011年7月26日以第1102号公告批准发布。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

规范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电力系统安全自动装置设计

规范》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范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

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是，

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规范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

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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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o．1制定本规范的目的，即在电力系统安全自动装置设计‘中，

必须贯彻执行国家的技术经济政策和行业技术标准。做到安全可

靠、技术先进、经济合理。
‘

1．o．2本规范的适用范围为35kV及以上电压等级，已经涵盖电

力系统的发电、输电、变电、配电四个重要环节。对于低电压等级

(10kv及以下)，为电力系统的用电环节，设计中可参照执行本

规范。



2术 语

2．o．1安全自动装置的作用为“防止电力系统失去稳定性和避免

电力系统发生大面积停电事故”。安全自动装置为统称，包括输电

线路自动重合闸装置、安全稳定控制装置、自动解列装置、低频低

压减负荷装置等。

2．o．2安全稳定控制装置主要用于在电力系统事故或者异常运

行状态下，防止电力系统失去稳定性，避免电力系统发生大面积停

电的系统事故或对重要用户的供电长时间中断。安全稳定控制装

置是电力系统安全稳定的第二道防线的重要设施，当系统遭受《电

力系统安全稳定导则》DL 755规定的第二级安全稳定标准的大事

故扰动时，根据预先设置的控制策略实现切机、切负倚、直流功率

紧急提升或回降等控制功能，以保证电力系统的稳定性。

2．0．3安全稳定控制装置主要针对分散的厂站端作出定义，在安

全稳定控制装置基础上定义了安全稳定控制系统，即由两个及以

上厂站端的安全稳定控制装置通过通信设备联络而构成了安全稳

定控制系统。与分散的控制装置相比较，控制系统的功能更为强

大、控制区域范围更大。

2．0．4当系统出现较为严重的事故时，为防止事故范围进一步扩

大，保证对系统内的重要负荷继续供电，需要采取电力系统自动解

列措施。在电力系统失步振荡、频率崩溃或电压崩溃的情况应实

施自动解列措施，解列点应为预先选定的适当地点，必须是严格而

有计划地实施。满足解列点的基本条件是，解列后备区各自同步

运行和解列后的各区供需基本平衡。

2．0．5 当电力系统发生事故出现功率缺额引起频率急剧大幅度

下降时，实施自动低频减负荷使频率迅速恢复到允许范围内；为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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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事故后或负荷上涨超过预测值，因无功补偿不足引发电压崩溃

事故，实施自动低压减负荷使运行电压恢复到允许范围内。目前

设备厂‘家可将自动低频减负荷和自动低压减负荷功能集成在一

起，称为低频低压减负荷装置。

2．0．6在线稳定控制系统具有实时、在线、动态、一体化、定量评

估等特点。在线稳定控制系统能解决非在线稳定控制系统反应系

统运行方式和系统故障的局限性问题，通过调度运行人员涮整运

行方式或安全稳定控制系统实施紧急控制措施，提高调度运行人

员精细化掌握电网运行的安全稳定程度，改善电网暂态安全运行

水平，防止事故扩大，最大限度地减少事故损失，确保电网安全稳

定运行。

2．0．7如果架空线路或母线发生瞬时故障，实施自动重合闸后恢

复供电有利于系统稳定。传统自动重合闸包括三相重合闸、单相

重合闸和综合重合闸，但由于综合重合闸极少使用，因此本规范中

仅提出三相重合闸、单相重合闸两种方式。

2．0．8事故扰动是安全稳定分析的常用术语。事故扰动通常有

短路故障、元件非计划断开、直流闭锁等。

2．0．9连接和断面是安全稳定分析的常用术语。连接和断面通

常针对电网结构中根据功率流向而作出的定义，两个相对独立系

统之间的联络线构成断面。



3 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计算分析原则

3．1稳定计算水平年

3．1．1 进行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计算分析时，首先应明确边界条

件。计算水平年一般选择工程投产年，根据需要考虑工程分期投

产的过渡年，或者对远景年进行适当展望。

3．1．2、3．1．3计算的电网结构和计算负荷需与计算水平年相对

应。如果计算电网结构中存在某些不确定因素且对系统稳定影响

较为显著，如电磁环网解列或并列运行方式、大区域之间的联网方

式等，则需要进行不确定因素对系统稳定的影响分析。

3．2稳定计算运行方式

3．2．2根据《电力系统安全稳定导则}DI．755的要求确定电力系

统安全稳定计算分析的运行方式，并考虑新能源发展增加了“风电

多发”的方式。

3．3稳定计算故障类型

3．3．2稳定计算故障类型的I、Ⅱ、Ⅲ类分别与现行行业标准《电

力系统安全稳定导则》DI，755中电力系统承受大事故扰动能力的

三级安全稳定标准相对应。特殊故障类型的第2条和第3条与现

行行业标准《电力系统安全稳定导则》DI。755的特殊情况相同，而

第1条中强调了“同一走廊”电网结构中发生两回线路退出运行事

故应采取措施保证电力系统稳定运行和对重要负荷的正常供电。

3．4稳定计算模型及参数

3．4．1计算分析应使用合理的模型及参数，以保证计算结果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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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度。计算中同步发电机及控制系统应尽可能地采用实测、详细

模型和参数。在规划设计阶段或无完整参数时，较大容量同步发

电机可参考已投运的相同厂家相同容量机组的模型参数。

3．5稳定计算故障切除时间及自动装置动作时间

3．5．1计算分析中对系统发生故障、故障切除、重合闸、执行控制

措施的系列过程进行模拟，动作时间选择以实际为基础，并适当考

虑裕度。故障切除时间由继电保护装置动作时间、断路器伞断开

时问，并考虑一定时间裕度组成。以下保护动作时间均根据微机

保护设备厂家实测、动作时间统计而得。但是，对于现有线路保

护、主变保护或母线保护，如果由于继电保护动作时间过长引起电

力系统稳定问题，应采用快速动作的线路保护或母线保护动作时

间计算，并更换原有继电保护设备。

1线路故障切除时问。220kV及以1．线路配置双重化的主

保护(终端线路除外)，任何情况下均能保证至少有一套主保护运

行，因此考虑主保护动作切除故障。

1)500kV(750kV)断路器全断开时间为40ms～50ms，220kV

(330kV)断路器全断开时间为60ms～70ms。

2)220kV及以上线路主保护、主变主保护和母差保护的动作

时间按30ms考虑；线路保护信号从一侧经通道传输至另一侧的

延时按lores考虑。

3)仿真计算故障切除时间在上述两部分时问之和基础上考虑

一定裕度(10ms～20ms)。

4)由于1000kV系统为建设初期，根据厂家提供的设备参数，

保护动作时间、断路器动作时间与500kV系统相同，因此1000kV

线路故障切除时间可采用与500kV线路相同。

2主变保护动作时间与各侧的线路保护相同，因此主变故障

各侧切除时间宜与相同电压等级线路近端故障切除时间相同。

3母线保护动作时间与相同电压等级线路保护相同，因此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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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故障切除时问宜与相同电压等级线路近端故障切除时问相同。

4直流系统的故障切除时问：由于直流关断闭锁为电力电子

元件动作，响应速度极快(毫秒甚至微秒级)，因此讨‘算模拟时问取

0．06s；自流闭锁后切除滤波器需要跳开断路器，凶此考虑100ms

的延时。

3．5．2重合闸时间。对于装设重合闸装置的线路及少数小容量

变压器，当发生故障时保护动作跳开断路器且保护返回后肩动重

合闸计时，经过重合闸延时(预先整定)后由莺合闸装嚣向断路器

发出命令进行重合。重合闸延时由调度运行部门根据各地区电网

实际进行整定，与系统条件、系统稳定的要求等因素相关，故障切

除后的故障消弧及绝缘恢复时间制约的单相重合闸最短时问。

稳定计算模拟重合闸过程时，重合闸延时从故障切除开始，因

此，计算中重合闸延时取值应考虑地区电网的重合闸整定延时、时

间裕度。

对于一般存在稳定问题的线路，其重合闸时间可按重合于

永久性故障时的系统稳定条件确定。即当线路传输最大功率时

故障并切除后，送端机组对受端系统的相对角度经最大值，回摆

到摇摆曲线的ds／dt为负的最大值附近时为重合闸最佳时间，进

行重合。

3．5．3断路器失灵保护动作切除故障时间。

元件(线路或变压器)保护或者母线保护动作后发m跳闸脉

冲，同时启动断路器失灵保护。如果元件未能正常跳开，则经失灵

保护整定延时后由失灵保护动作跳开其他元件以切除故障。失灵

保护整定延时与主接线形式有关，通常一个半断路器接线形式为

0．2s～0．3s，双母线接线形式为0．3s～0．5s。仿真计算时考虑一

定裕度(10ms～20ms)。

3．5．4安全稳定控制系统执行时间。安全稳定控制系统执行时

间是从系统故障起，包括自动装置判别故障或者接收故障命令、控

制决策出口、断路器执行操作(或者直流系统实施控制)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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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要远方执行命令，还应考虑通信通道延时、接收装置的出口

动作时问。常用控制措旌执行时间计算如F：

1切机和切负荷：包括安全稳定控制装置动作时问和断路

器的跳闸时间，并考虑一定裕度。其中微机型安全稳定控制装

置动作时间为50ms～180ms；220kV及以上断路器跳闸时间为

50ms～70ms，220kV以下断路器跳闸时间相对较长，可考虑在

220kV及以上断路器跳闸时间基础上增加50ms。

2直流调制的响应时间较快，但是调节速度与直流系统动态

特性和系统稳定特性相关，因此应根据实际特性来确定。

3基于下述原因，本规范未明确其他控制措施的执行时问：

1)低频低压减负荷装置、失步解列装置的动作时问由装置的

整定值确定。

2)当采用可控串补强补作为提高系统暂态稳定控制手段时，

应在故障切除后立即向可控串补控制系统发ff；强补命令。可控串

补控制系统自接收到外部强补命令至凋整至最大补偿度一般可在

几毫秒内完成。

3．6稳定计算分析内容

本节内容包括：过负荷和低电压分析、暂态稳定分析、动态稳

定分析和频率稳定分析，根据研究电网的特点来确定选择计算分

析内容。

3．6．1应分析研究静态(无故障断开)和大事故扰动引起的过负

荷。电源送端系统、受端系统、功率传输中闯断面的过负荷问题，

因电网结构不同应有针对性研究。露要元件(线路、变压器等)断

开后由于网架削弱，功率大规模转移等原因造成功率及电压损耗

增大，应校核相关断面导线截面较小的线路是否过载、电压水平是

否满足稳定运行要求。

3．6．2系统受到扰动后的暂态过程较短，因此计算时间可选择

5s左右。稳定分析强调应选择在最不利的地点发生金属性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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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系统受到扰动后的动态过程较长，发电机和负荷的调节特

性显现出来，因此计算时间可选择20s及以上。

3．6．4 本规范明确可利用暂态稳定和动态稳定计算程序来研究

暂态和动态过程的电压稳定性。

3．6．5 当系统有功功率变动占系统负荷容量比例较小时，依靠负

荷和发电机的调节特性可以保证频率波动在允许范围内。但是在

系统有功功率不平衡额度较大情况下，事故扰动导致频率波动幅

度大，本条明确应进行频率稳定分析，频率稳定分析应对负荷和发

电机的调节特性模拟较为准确。

3．7稳定判据

3．7．1过负荷水平以热稳定极限作为判据。

3．7．2暂态稳定判据包括三个方面：功角、电压和频率。稳定计

算中，若三者都稳定时，则系统是稳定的；若有一个不能稳定，则判

定系统失稳。

3．7．3本规范中动态稳定判据与现行行业标准《电力系统安全稳

定导则》DL 755相同。



4安全自动装置的主要控制措施

4．1切除发电机

4．1．1采用切除发电机(简称切机)的控制措施，可以防止电力系

统稳定破坏、消除异步运行状态、限制频率升高和限制设备过负

荷。对于水电机组、火电机组、核电机组，一般采用断开发电机变

压器组的断路器方式来实现切机；对于风电机组，一般采用断开升

压站升压变压器高压侧断路器或断开升压站与系统间的联络线路

断路器实现切机。采取切机控制措施应从有效性、机组安全性、经

济性选择切机对象和排序。

4．1．2从核安全的角度出发，核电机组不宜作为控制对象，只有

在切除其他机组无法满足稳定要求且保证核反应堆的前提下，可

考虑切除核电机组。

4．2集中切负荷

4．2．1集中切负荷可以提高系统运行频率，可以减轻某些电源线

路的过负荷，可以提高受端电压水平，用于防止稳定破坏、消除异

步运行状态和限制设备过负荷。

4．2．2 综合考虑被切负荷的重要程度和有效性来选择切负荷

对象。
。

4．2．3设置切负荷站的数量，考虑一定裕度，本规范给出20％左

右的裕度指标。

4．2．4实施切除负荷的目的在于防止电力系统崩溃、缩小事故范

围、牺牲局部保全整体、尽可能保证对重要负荷的供电。实施切负

荷避免其自动投入的含义为：通常以跳开低压供电线路断路器方

式来实现切负荷，因此实施切除负荷跳开线路时应同时采取闭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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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重合闸、禁止备用电源自动投入等措施，避免被切负荷重新

带电。

4．3无功补偿装置的控制

4．3．1在系统故障切除后，启动输电线路的可控串补装置的强补

功能将可控串补装置补偿度提高到最大，并持续一段时间，对防止

故障后系统失稳，尤其是首摆失稳效果明显。强补应在故障切除

后立刻投人，持续时间应根据系统具体情况确定，一般应大于功角

摇摆曲线首摆达到最大值的时间。

4．3．2根据电压控制的需要投／切并联电抗器、并联电容器无功

设备。

4．4电力系统解列及备用电源投入

4．4．1 电力系统解列，即电力系统解列成各自可同步运行的、有

功及无功平衡的工作部分，可以防止稳定破坏、消除异步运行状

态、限制设备过负荷。

4．4．2利用水电站和蓄能电站可快速投入的特点，作为备用电源

投入措施。在系统出现有功功率缺额大导致系统频率异常降低情

况下，自动启动备用电源的措施可实现系统频率快速回升。

4．5直流控制

4．5．1 直流调制是利用直流输电系统的换流器转换有功功率及

消耗无功功率的可控性对交流系统或者交直流混合电力系统给定

的电压、相角或者系统频率等参数进行调节、控制，而达到提高电

力系统稳定性的一种控制过程。



5安全自动装置的配置

5．1安全自动装置的配置原则

5．1．1 本规范强调安全自动装置应基于稳定计算分析结论而配

置方案，系统地解决问题，稳定控制措施之间以及稳定控制措施与

其他控制系统之间应协调配合。

5．1．2 国家现行标准《电力系统安全稳定导则》DI。755和《电力

系统安全稳定控制技术导则})GB／T 26399是保证电力系统安全

稳定运行的强制性标准，因此本条所述的装置配置是参照这两个

标准的规定制定的。本条规定在无合适的稳定控制措施或者稳定

控制措施控制量过大情况下，应调整系统运行方式，避免装置配置

过于复杂，这样可保证安全稳定控制措施的可实施性。从以下儿

方面保证安全自动装置的有效性：

1 以快速恢复系统稳定为目的，在可选择的不同等级的安全

自动装置控制措施中，应取其中最高等级者。

2选择对电力系统安全稳定控制有效性高的控制对象，当控

制对象有几台机组或几座电厂时，应寻求最有效果的机组或电厂

加以控制。

3安全控制装置动作时间应满足能使电力系统恢复稳定运

行的要求。对于维持系统稳定的自动装置应尽快动作，对于限制

事故扩大的自动装置应在保证选择性的前提下尽快动作。

4强调重要厂站应双重化配置，110kV及以下低电压等级

系统的安全稳定控制装置宜单重化配置。

5．1．3本条对直流调制、切机、切负荷、解列等常用控制措施进行

排序，并对如何使用这些控制措施详细说明。由于火电机组本身

对快关措施的承受力不足、快关响应速度相对较慢等原因，机组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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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措施目前在国内国外极少使用，因此本规范未考虑快关控制措

施。采用直流调制、切机、切负荷、解列等安全稳定控制措施考虑

以下原则：

1切机应按就近原则考虑，优先考虑切除水电及风电机组；

各切机点应保留一台机组(风电除外)；若切机点设置在梯级电站，

还应考虑切机容量的配合。若为过负荷问题，则可考虑减电厂出

力和直流功率控制的措施。

2切负荷按就近原则考虑，快速集中切负荷系统通常由主站和

子站组成，子站设置在区域内能提供一定可切负荷量的、灵敏度较高

的变电站，选择切除对象时应考虑有效性和被切负荷的重要程度。

3系统解列作为防止整个系统稳定破坏的备用，不同地点的解

列装置其动作应有选择性，确保一次特定的扰动仅解列一个断面。

4实施低频、低压减负荷措施应根据相关标准，按系统负荷

的一定比例、分不同轮次切负荷。

5直流系统的双侧频率调制功能可作为提高系统的稳定运

行裕度的稳定控制措施。频率限制器可用于调节系统频率变化。

5．1．4本条是对安全自动装置提出的要求。

1安全自动装置的安全可靠性要求等同于相同电压等级的

继电保护装置。

2强调了充分利用原有安全自动装置的原则。同时，为满足

系统发展需要，新增装置应具有良好的系统适应性。

5．2安全自动装置配置

5．2．1本条强调安全稳定控制装置主要解决当电力系统发生Ⅱ

类扰动、特殊情况下考虑I类扰动时存在的问题。分别阐述功率

外送、受端系统通常采用的控制措施，切机、减机组出力等减少电

源输出；切负荷可减少功率需求。对于直流输电系统或者装设串

联补偿装置的系统，提出直流调制、控制补偿装置与其他控制措施

综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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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配置失步解列装置时，还应考虑实现再同期和保证解列后

各自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5．2．3对功率过剩的电力系统应采取切除发电机等措施。

5．2．5对功率不足的电力系统，应采取切除负荷等措施。

5．2．6使用备用电源自动投入装置时应考虑：当正常供电通道发

生故障供电受阻时，装置自动将备用电源投入相应的供电母线，以

保证电力系统供电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但在实施切负荷方案时，

应有措施保证安全自动装置所切负荷不被自动投入备用电源(见

本规范第4．2．4条)。

5．2．7 配置自动重合闸装置的目的是减少故障对系统的影响范

围，提高电力系统的稳定性。

5．2．8本条针对在线稳定控制系统的配置、功能进行了描述，在

线稳定控制系统与分散布置的装置接El，实现安全稳定控制系统

的一体化综合协调控制。

5．3安全自动装置对通道及二次回路的要求

5．3．1根据现行国家标准《继电保护及安全自动装置技术规程》

GB／T 14825，安全自动装置对通信通道的要求原则上等同于相同

电压等级的继电保护装置。强调安全自动装置信息传输优先采用

光纤通道。

5．3．2根据现行国家标准《继电保护及安全自动装置技术规程》

GB／T 14825，安全自动装置对互感器、电源的要求，原则上等同于

相同电压等级的继电保护装置。安全自动装置可与线路保护(或

断路器保护)共用同一组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的二次线圈。

5．3．3 对于直流输电系统，为满足安全稳定控制装置实现直流控制的

要求，本条列出安全稳定控制装置与直流控制系统交换信息内容。

5．3．4对于装设串联补偿装置的系统，为满足安全稳定控制装置

实现对串补控制的要求，本条列出安全稳定控制装置与串补控制

系统交换信息内容。


